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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当小区里出现了新型

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作为

密切接触者， 该病例家属

不愿意去指定的隔离点，

怎么办？ 近日， 普陀区曹

杨新村街道北梅园居委会

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北梅园调解员言安告

诉记者， 劝导人员服从隔

离安排的工作并不是一帆

风顺， 对象往往有后顾之

忧， 有些人不理解疫情形

势， 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对此， 调解员需要采取

情、 理、 法有机结合的方

式， 多措并举确保相关人

员自觉、 主动配合隔离工

作的推进。

家属不肯去隔离点

2 月 12 日， 曹杨新村街道北梅园居委会收

到上级通知， 辖区内某号 6 楼的李女士被确诊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并收治入院。 一家五口 2 月

7 日回沪后一直在家自我隔离。 李女士被医院

收治后， 和她密切接触者却不愿意去指定的隔

离点。

得知该情况后， 北梅园居委会调解员言安

立刻拨打了李女士的丈夫明某的电话与其沟通。

言安发现， 电话里明某的情绪非常激动， “我

们一家五口回来后一直按照社区返沪人员规定

居家隔离， 我爱人是自感不适主动就医的。 目

前其他人体温正常也没有不适， 我孩子和老人

是易感人群， 如果去隔离有被交叉感染的风险。

如果硬要隔离就抓我去好了， 但老人和孩子必

须在家。”

“你也说了老人和孩子抵抗力弱风险更大。

再说隔离点都有医护人员能更好地照顾你们。

这不是你一个人隔离就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对

你们以及其他住在这里的居民负责。” 发现电话

里明某的情绪十分激动， 言安选择耐心倾听并

安抚他的情绪后， 郑重其事地告诉对方， 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直接接触者远比其他人高危。

患者打喷嚏、 咳嗽、 说话产生的飞沫， 呼出的

气体近距离接触， 都可能导致传染。

“情、理、法”并用解决难题

由于时间紧迫， 必须尽快解决问题， 言安

仔细梳理了之前电话中明某的想法后， 再次拨

通了明某的电话。 电话中， 她问了明某女儿的

近况， 是否妈妈不在时孩子会有所不适？ 言安

发现， 在李女士住院期间， 明某肩上的担子不

轻， 孩子老人需要他来照顾， 妻子更需要他的

支持。

和言安沟通后， 明某态度不再强硬， 但也

提出小孩太小、 隔离点伙食会不会不好等担忧。

言安告知明某， 集中隔离场所均配足配强警辅、

医护、 后勤、 清洁、 防控人员力量， 全部人员

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制， 时时刻刻观察人员

情况， 不用担心。

挂了电话后， 居委会做两手准备， 一边派

出所民警与疾控中心的医护人员准备在明某不

配合的情况下面对其实施强制隔离， 另一方面

由言安继续与明某沟通。

言安又一次拨通明某的电话， 在各种劝说

下明某依旧不同意全家隔离， 最后言安只得慑

之以法， 告知他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工作中， 《传染病防治法》 第十二条规

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

人， 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有

关传染病的调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

等预防、 控制措施。 《传染病防治法》 第三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

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可以由公安机关协

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这样既

会吓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也会引起小区邻居

们的恐慌。” 在言安的劝说下， 明某终于同意全

家前往隔离点隔离。

【心得】

因新冠确诊病人密切接触者不肯去指定地

点隔离， 可能引起邻里或整个小区居民的恐慌，

造成集体矛盾， 该怎么办？ 曹杨新村街道北梅

园调解员言安告诉记者， 在调解过程中， 还是

要运用 “情、 理、 法” 相结合， 让当事人宣泄

紧张的情绪， 帮他梳理目前的状况。 对当事人

错误的观点及时摆事实讲道理。 最后运用疫情

期间的相关法条告知当事人， 在潜移默化中化

解潜在矛盾。

下阶段， 曹杨新村街道北梅园居委会将继

续逆行而上，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确诊”后家属不肯集中隔离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北梅园居委会“情、理、法”并用解决难题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王某被单位以 “在试

用期间不能胜任工作岗
位 ” 为由解除了劳动关

系， 王某不服， 向闵行区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
申诉， 闵行区劳动争议人

民调解委员会受理了该起
案件的调解。

调解员在了解事实情

况后 ， 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经过耐心解释， 双方

终于达成共识， 达成了调
解协议。

【案情】

2018 年 9 月， 王某通过应聘入职某公司的

IT 软件设计师岗位， 并与该公司签订了为期 3

个月的试工期合同。 但在试用期间， 公司认为

王某根本不能胜任公司的工作安排， 便以“在

试用期间不能胜任工作岗位” 为由， 书面通知

与王某解除了劳动关系， 并通知第二天不用再

上班。 因之前并未提前告知王某， 王某不服，

故诉至闵行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要求该公

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5000 元， 并

支付经济补偿金 5000 元， 同时还要求该公司支

付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 日期间的

加班费 1500元。

经劳动争议调解受理中心引导先行调解，

闵行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了该起案

件的调解。

【调解】

调解员接案后， 联系公司方了解情况。 该

公司由于某项目需要， 急需招聘一名有经验的

IT 软件设计师以对应公司的招标项目， 要求有

一定设计经验、 掌握相关应用软件， 并要在短

时间内完成招标项目的设计。 王某认为自己完

全符合公司的招聘条件和要求， 因此在网上投

递简历应聘该职位。 公司方由于急需该项目的

设计人员， 在听取王某的自荐和简单审议应聘

材料后， 便与其签订了为期 3 个月的试用期合

同， 并约定试用期结束后就按公司流程转正为

正式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 但在 2 个月后， 公

司在工作中发现， 王某不但不能胜任该设计工

作， 而且连进行该项工作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更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项目设计稿件， 因此

公司便怀疑王某应聘时提供的工作经验等应聘

材料与实际工作能力不符， 于是进行背景调查，

发现王某的应聘材料不完全属实。 王某大专毕

业后未取得相关 IT 专业的毕业证书， 不懂相关

行业设计要求、 也没有该项目的设计经验。 应

聘该公司前， 已经失业一段时间， 公司在获悉

了王某的真实情况后， 于是决定与其解除试用

期合同。

调解员在了解事实情况后， 分析认为双方

的争议焦点在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于

是便组织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调解。

公司方认为， 王某为了达到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的目的， 隐瞒了真实的工作经历， 这种

做法属于欺诈行为， 违反了 《劳动合同法》 第

二十六条第一款之相关规定， 因此认为双方签

订的试用期合同为无效合同。 而无效合同从订

立时起， 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相关规定， 在试用期

王某不符合录用条件， 公司方有权单方面解除

合同。

王某并不认可公司方的说法， 并提供证据

进行反驳。 王某拿出公司该岗位招聘时发布的

广告、 与公司签订的合同， 其中均未涉及对该

岗位的具体要求、 岗位责任以及考核内容， 因

此他这两个多月中的工作内容无法与公司岗位

的责任要求进行对比。 所以， 他认为公司不能

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规定” 为由解除劳动关

系。

调解员听完双方陈述后， 同双方说明试用

期间实际上也是劳动者与单位的一个磨合期，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能够互相考察， 以决定是否

建立劳动关系。 在约定的试用期内“劳动者如

果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需要提前三天通知单位，

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 则必须在试用期内证明职工是否符合录取

条件， 才能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经人民调解员分析， 即便通过仲裁裁决，

也不一定能使双方都心服口服。 最后在调解员

的再三劝说疏导下， 双方达成共识， 并签订调

解协议， 约定公司分别于 2019年 3 月 15 日与 3

月 30 日之前分两期履行支付王某协商解除劳动

合同补偿金 5000元。

【点评】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规定， 劳动者在

试用期内，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

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而在实践中， 是否符合

录用条件， 是困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一个难点，

在争议处理过程中也往往存在不同的认识。

本案关键在于双方在约定试用期时对 “录

用条件” 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 其可以包括岗

位对员工业务能力、 工作态度等要求。 用工单

位要证明劳动者 “不符合录用条件” 必须经过

一定的考核程序， 在一定时间内作出结论。 而

用人单位追求利益最大化， 对劳动者 “不符合

录用条件” 的依据不是很规范， 恢复劳动关系

又不可能， 故人民调解员建议争议当事人双方，

协商解决劳动关系， 由公司支付员工经济补偿

金解决争议， 这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

案。

公司称：“不胜任” 员工回：“不合理”
闵行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劝说疏导化解劳动合同纠纷


